
医学与健康事业研究发展基金项目

临床与基础研究专项

一、项目名称

医学与健康事业研究发展基金项目-临床与基础研究专项

二、实施方案

资助对象:符合申请条件的研究者或研究机构。

资助方向：用于临床医院、药学、预防医学与卫生学、基础医学、

中医药学与中药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管理学、生物学、伦理学等医

学领域的，以包括正常人、病人和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

为研究对象的，以临床研究、实验研究为研究方式的基础研究的科研

基金项目。

开展计划：2020 年 5月 1 日-2021 年 4 月 30 日开展本项目，预

计资助科研课题数 20个，各课题金额 1 万-10 万。

研究者/研究机构可通过申报研究课题向项目办申请研究经费的

支持，研究者/研究机构需要按照项目办提出的相关要求提供对应的

研究方案概述及所需支持的资金预算，项目办审核申请材料后，将为

符合要求的研究者/研究机构资助研究经费。所有临床研究类项目的

开展，要求符合国际国内对于 GCP 临床的相关要求。

医学与健康事业研究发展基金项目-临床与基础研究专项通过资

助研究者及研究机构课题的方式，帮助解决当前部分研究者/研究机



构科研经费不足，导致研究无法继续进行的情况，帮助我国科研基金

的合理再分配，有利于提高我国科研实力及医疗国力，促进我国健康

公益事业的发展。

三、项目执行流程

研究者/研究机构通过基金会公示发出申请，项目办共识发布对

应的申请表格及 PPT 模板，申请者根据要求提交对应的支持性文件与

描述，交由项目办确认具体填写情况及资助情况。研究者/研究机构

通过基金会公示发出申请，项目办共识发布对应的申请表格及 PPT 模

板，申请者根据要求提交对应的支持性文件与描述，交由项目办确认

具体填写情况及资助情况。

四、项目资金来源 IKI

爱心企业定向劝募，目前预计由西藏十方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提供

项目支持资金 1200000 元。

五、项目开展计划

六、项目受益人群

临床医学学科的研究人员



七、项目管理结构

八、项目执行方

上海生命绿洲公益服务中心 IKI

九、项目标准与要求

本项目实施需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项目执行规范》等机构内部制度严格执行。

十、项目总结

(1)阶段性总结：本项目每半年进行一次项目总结，评估项目的

总体进展情况及发展方向明确项目的进程及社会意义。

(2)项目结项：项目预计将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结项，提前 1 个

月（或按协议规定）做结项的准备，与捐赠方等商量结项方案，同时

对于尾款将按照协议约定处理或将用于目的相同或相近的其他慈善



项目，并向社会公开，最后，将在 2021 年 6月 30 日前整理出具结项

报告。

十一、项目保障

项目结束后接受民政局相关项目审计或捐赠方邀请第三方进行

项目审计。

十二、社会影响

我国申请课题经费的渠道过于集中，而且申请课题对于研究者的

身份及资历要求也比较高，这导致很多的科研经费都集中在科研技术

强资历深的这部分人手中，对于中青年医生，有良好的研究方案，可

能大多数都缺少申请科研经费的渠道，导致自己的科研课题无法最终

转化成科研成果，并用于医学科研领域。另一方面，我国的医疗科研

水平比起西方国家的投入仍有所不足，重要的科学研究文章发表，属

于中国科研人员的只占极少的一部分。通过在全国开展本科研资助项

目，可以更好的促进我国公益健康事业的发展，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。

本项目的切实解决了因为研究经费不足而中断的好的研究课题

与研究试验，帮助研究者/研究机构解决经费落实问题，对于研究者/

研究机构来讲，符合其对于研究项目最根本的需求。

十三、项目执行与监察

本项目由项目发起方进行具体执行，基金会作为监管单位将对项

目进行执行与流程监察。


